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11學年度申請入學書審準備指引 

 

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(2022.04.19更新) 

 

一、學系選才理念 

 

1.培育中文音樂劇場人才，包含幕前、幕後及藝術行政等。 

2.培育表演藝術教師。 

 

 

二、書審準備指引 

面向 審查資料項目 審查重點/準備指引 

1.相關學科

專業能力（

在校成績） 

A.修課紀錄 

本學程注重考生語文領域（國文科及英文科）文學能力以

及綜合學習能力（總成績），特別是與表演藝術相關課程（

如藝術領域）。 

2.課程學習

成果 

B.書面報告 

C.實作作品 

本學程期許考生在本系專業領域有相關作品或實作能力與

應用能力表現，可透過(但不限於)以下資料呈現您的專業成

果： 

1. 課堂作品或課外活動成果證明 

2. 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證明 

3.多元表現 

F.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

果 

G.社團活動經驗 

J.競賽表現 

M.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

N.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

本學程注重自主學習、團隊合作以及活動規劃或專業實作

能力與應用能力表現，考生可透過(但不限於)以下資料呈現

相關經驗： 

1. 社團參與或擔任幹部的紀錄，並請提供簡短的社團參與

心得、收獲。 

2. 校內外競賽或其他特殊優良表現的經歷，並請簡短書參

加競賽或活動的反思(綜整心得)，請敘述投入歷程及收

獲，可檢附相關證明。 

3. 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或多元表現，並請簡短書寫參

與感想、收獲。 

4.學習歷程

自述 
P.就讀動機 

本學程期許學生具有良好的自述表達能力，具有自我反思

與未來規劃能力，能呈現出對藝術領域的興趣、志向及未

來規劃，或是對於表演藝術領域的個人期待。 

 

 

三、學系聯絡資料 

 

聯絡電話：02-7749-5485  

學系網址：https://www.bdppa.ntnu.edu.tw/ 

  

https://www.bdppa.ntnu.edu.tw/

